附件3
2025年全省重点区域场所食品抽检任务表
	任务名称
	工作目标
	抽样场所和环节
	工作要求
	任务分工
	完成时限
	其他

	校园食品专项抽检
	覆盖本辖区内所有的大（中、小）学校和幼儿园（含托管托教机构）
	抽样场所优先排序：一是学校和幼儿园食堂；二是各地教育部门设立的校园食品集中采购平台、大宗食材集中供货单位、校外供餐单位；三是校内小卖店；四是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。

按照上述排序进行抽样。
	1..对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，抽检批次量原则上不超过总量的20%。
2.抽检品种和项目按照《2024年校园专项抽检监测品种项目表》进行抽检。总局2025年对校园专项抽检有规定的，按照总局规定要求执行。
	高校食堂、高新区学校食堂由市局完成覆盖；其他学校食堂由县级局完成覆盖。
	7月底前学校覆盖率至少达到50%以上，10月30日前全部完成。
	1..创建“2025年安徽省××市（县、区）校园专项”的报送分类B，须在抽样单备注栏填写已覆盖“××学校（学校名称）”，如“合肥市庐阳区南门小学”双引号和字样。

2.纳入本地监督抽检计划。

	养老机构专项抽检
	覆盖本辖区内所有的养老机构
	抽样场所优先排序：一是在养老机构食堂；二是养老机构的供餐单位、食堂大宗食材供货商。

按照上述排序进行抽样。
	1.抽样检验按照2025年本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。

2.县级局抽检品种的检验项目可参照附件4。
	高新区养老机构由市局完成覆盖；其他养老机构由县级局完成覆盖。
	9月底前完成。
	1.创建“2025年安徽省××市养老机构专项”报送分类B，须在抽样单备注栏填写已抽检“××养老院（养老机构名称）”，如“合肥市蜀山区金色家园养老中心”双引号和字样。
2.纳入本地监督抽检计划。

	获证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小作坊抽检
	覆盖本辖区内所有的在产获证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小作坊。
	一是食品生产环节；二是食品经营（含线上、线下）环节。

按照上述排序进行抽样。
	抽样检验按照2025年本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。
	在产获证食品生产企业主要由市局完成覆盖；食品小作坊主要由县级局完成覆盖（高新区食品小作坊由市局完成覆盖）。
	10月底前完成。
	纳入本地监督抽检计划

	食用农产品

抽检
	市县食用农产品在批发市场和农贸菜市场等抽检比例不低于20%。
	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。
	批发市场的食用农产品抽检批次数较去年增加20%以上。
	在批发市场抽检主要由市局完成。
	12月10日前完成。
	1.按照市县食用农产品抽检工作要求进行抽检

2.纳入本地监督抽检计划

	乡镇和农村

抽检
	市县监督抽检（不含市县食用农产品）在乡镇和农村地区抽检比例不低于30%。
	食品生产经营单位、“三小”等场所。
	1.抽样检验按照2025年本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。

2县级局抽检品种的检验项目可参照附件4
	由市级、县级局完成。
	按季度均衡推进，12月10日前完成。
	纳入本地监督抽检计划


